
土地利用规划的博弈分析

尹奇, 赵永楷,陈大宏 (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, 四川雅安625014)

摘要  将博弈理论引入土地利用规划 , 探讨了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和实施中的博弈过程及其均衡。结果表明 , 在规划编制中 , 各部门为了
争夺各自的利益将分别对规划编制主管部门进行游说或寻租 , 进行非合作博弈 , 最终导致规划编制的社会成本增加 ; 在规划实施中 , 用
地单位与政府之间将进行监督博弈 , 从而导致政府的监督成本增加。最后 ,提出了政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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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 Game theory was i ntroduced i nland use planning . The process and equilibriumof games inthe making and i mplementation of land use plan-
ning were analyzed .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making of land use planning , relative units tended to lobby the plan maki ng administrationin order
to gain more interest , and non-corporative game resulted inthe i ncrease of public cost . During the i mplement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, supervision game
between land using units and the government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supervision cost . Based on the analysis , some advices were suggested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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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4 年美国经济学家冯·诺依曼与奥斯卡·摩根斯坦合

著的《博弈论与经济行为》标志着现代博弈论的正式诞生, 并

奠定了合作博弈论的理论基础。1950 ～1951 年纳什对非合

作博弈现象进行了研究, 提出了著名的“纳什均衡”( Nash E-

quilibrium) , 为博弈理论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

基础。此后 , 许多学者在纳什均衡的基础上对博弈论进行了

进一步的研究[ 1] 。在博弈理论日益完善的同时, 博弈分析方

法也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中不断取得成功。可以说, 博弈论现

在已经成为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中普遍应用的一种分析方

法[ 2] 。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理论与方法, 人们可

以得到社会系统中个人与团体行为的较为真实的描述 , 并对

公共政策实施的后果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测。这些分析和预

测可以为减少政策失误、优化政策参量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依

据[ 3] 。

土地利用规划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。土地利用规划的

编制和实施中涉及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土地管理部门、建设

部门、农业部门、用地单位等各方面的利益。在土地利用规

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, 这些主体相互之间发生着各种各样

的关系。他们如何处理这些关系, 如何进行决策; 政策制定

者如何进行全局的把握, 平衡和协调各方的矛盾。这些都涉

及博弈问题。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博弈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

讲具有指导性。因此, 将博弈分析方法引入土地利用规划

中, 通过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博弈分析, 发现土地利用规划编

制和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, 并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,

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决策优化, 使土地利

用规划更为切实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[ 4] 。

1  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博弈问题

土地利用规划涉及到不同部门的利益 , 如城市建设部

门、农业部门、水利部门、交通部门等。与大多数公共政策的

立法类似, 在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过程中, 这些部门可能会

为了各自争得更多的利益( 例如争得更多的用地指标) 而对

规划部门进行游说, 甚至采取一些寻租行为, 从而形成一种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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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合作博弈关系。以下就对规划编制中这些部门为了各自

的利益而展开的非合作博弈进行分析。

1 .1 博弈类型和要素

1 .1 .1 类型。按参与人对信息的了解情况, 可分为完全信

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; 按参与人行动的先后, 可分为静

态博弈和动态博弈; 按参与人的数量, 可分为单人博弈、两人

博弈和多人博弈。由于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过程中各部门并

不完全了解其他部门在各种策略下所获得的支付 , 因此该博

弈属于不完全信息的博弈; 另一方面, 虽然该博弈不像一次

性猜拳这种典型的静态博弈一样同时行动, 但由于各部门互

相都不知道其他部门的行动, 且他们都只有一次行动的机

会, 因此该博弈同样属于静态博弈; 同时, 由于该博弈涉及诸

多部门 , 因此该博弈属于多人博弈。

1 .1 .2 要素。博弈的要素包括参与人、行动、信息、策略、支

付等。其中, 最基本的要素有参与人、策略和支付。

1 .1 .2 .1 参与人。在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, 涉及到其

利益的部门都有可能参与该博弈, 如建设部门、水利部门、农

业部门、交通部门等, 因此他们都是该博弈的参与人。

1 .1 .2 .2 策略。由于各部门在该博弈中采取的行动主要围

绕游说以及可能的寻租行为( 文中统一以“游说”来代替) 来

进行, 因此每个参与人都面临游说与不游说两种策略。

1 .1 .2 .3 支付。假定制度不健全, 存在着游说和寻租的空

间, 则游说可能会带来好处, 为自己的部门争得额外的利益。

这就是“游说”策略可能获得的支付。至于每种策略下的具

体支付 , 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讨论。

1 .2  博弈的过程及其均衡 先来探讨这些部门中某一个部

门( 假定为A 部门) 的策略及其相应的支付。

A 部门的策略空间为“游说/ 不游说”。而 A 部门在考虑

这2 种策略下的支付时, 会将其他部门可能的行动考虑进

来, 具体情况见表1 。

( 1) 假定其他部门不去游说。

如果 A 部门单独去游说, 则将获得额外的支付, 假定这

个支付为 K ; 如果A 也不去游说, 则获得的支付为0 。

( 2) 假定其他部门都去游说。

如果 A 部门也去游说, 则获得的支付为0( 由于土地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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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有限, 而所有的部门都进行了游说, 因此最终效果跟所有

部门都不去游说一样, 没有人能获得额外的收益) ; 如果 A 部

门不去游说, 则获得的支付为 - K。

  表1 规划编制中A 部门的策略选择及其支付

其他单位采用的策略
A 部门采用的策略

A1( 游说) A2( 不游说)

其他单位都不游说 K 0

其他单位都游说  0 - K

  从表1 可以看出, 不管其他单位游说还是不游说, 对于A

部门来说 ,“游说”都是最优的策略。即, 如果其他部门不游

说, 而自己单独游说, 则可以获得额外的利益 K , 因此选择游

说; 如果其他部门都游说, 而自己不游说, 则自己会遭受损

失, 因此还是只能选择游说 , 以避免损失。A 部门经过博弈

分析, 最终会选择“游说”这个对他来说在各种情况下都是

“最优”的策略。同样,B 部门、C 部门也会作出同样的分析 ,

并作出同样的决策。这个博弈与经典的“囚徒困境”博弈以

及企业之间的价格战博弈有点类似。最终, 该博弈的纳什均

衡就是所有部门都会去游说, 而所有人都去游说的结果事实

上跟所有人都不去游说的效果是一样的, 即任何人都得不到

额外的利益。

然而, 游说和寻租行为都是有成本的。这些部门之间的

非合作博弈没有为任何人带来额外的收益, 却使得每个部门

都增加了成本。这就是在大多数公共政策的“立法成本”中

提到的经常被忽略的由“企业”来承担的部分。这部分虽然

不是由政府来承担, 但却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, 也构成一

种社会成本, 而且这部分成本往往会很大 , 因此必须需重视。

2  土地利用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博弈问题

由于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期限很长 , 牵涉的范围很广 ,

因此,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博弈关系。但笔者

认为, 其中最主要且与政府决策关系最密切的是政府( 通常

以土地管理部门为代表) 与用地单位之间关于规划实施监督

问题的博弈。

2 .1 博弈类型和要素

2 .1 .1 类型。在规划实施的监督博弈中, 由于用地单位与

政府之间并不完全知道对方可能采取的策略及各种策略所

对应的支付, 因此该博弈属于不完全信息的博弈; 同时, 由于

政府的监督行动和用地单位的违规/ 不违规行动持续进行 ,

可能会有多个来回的交锋, 因此该博弈属于动态博弈; 由于

该博弈研究的是政府和用地单位之间的博弈关系, 而不是研

究用地单位相互之间的关系, 而这些用地单位都具有相同的

特征, 采取的行动也具有共性, 因此这里把它们当作一个整

体, 仅作为博弈的一方, 故该博弈属于两人博弈。

2 .1 .2 要素。

2 .1 .2 .1 参与人。该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用地单位。

其中, 政府往往是以土地管理部门为代表; 而用地单位虽然

可能有很多个, 但都看作一个整体。

2 .1 .2 .2 策略。用地单位有违规和不违规2 种选择, 政府有

监督和不监督2 种选择。组合起来, 该博弈中( 政府/ 用地单

位) 共有4 种策略组合, 即监督/ 违规、监督/ 不违规、不监督/

违规、不监督/ 不违规。

2 .1 .2 .3 支付。4 种策略组合下 , 政府和用地单位各自的支

付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讨论。

2 .2 博弈的过程及其均衡 为了模型表述的方便, 对监督

博弈中的参与人即政府和用地单位在规划实施期间的行为

和收益作如下假设:

(1) 用地单位违规发生时, 政府失去的收益为 Rg , 用地

单位获得的收益为 Rp 。虽然用地单位获得的收益与政府损

失的收益之间的大小关系可能不确定, 但是他们之间可能存

在一定的数量联系。因此, 不妨假设 Rg = λRp( λ> 0) 。

(2) 在查出有违规现象发生时 , 政府给予用地单位一定

的惩罚, 惩罚力度为 F 。假定F 为用地单位获得收益的 n

倍, 即F = nRp。

( 3) 若政府( 委托土地管理部门) 对用地单位进行监督 ,

则一定能查出用地单位的违规行为, 并用 C 表示政府的监督

成本。为方便计算 , 不失一般性, 假定政府对用地单位的监

督成本为一个基本单位, 即 C = 1 。设 k = Rp/ C。

由以上假定可以推出, 当用地单位违规时 , 政府的损失

Rg = λkC , 用地单位获得的收益 Rp = kC , 惩罚 F = nRp = nkC。

所以, 各种策略组合下, 政府和用地单位的支付见表2。

  表2 用地单位和政府在各种策略下的支付

政府采用

的策略 

用地单位采用的策略

B1( 违规)

政府的支付 用地单位的支付

B2( 不违规)

政府的

支付

用地单位

的支付
A1( 监督) - 1 + k( n - λ) - k( n - 1) - 1 0
A2( 不监督) - λk k 0 0

  为了计算方便, 用矩阵来表示双方的支付。政府的支付

( A) 为:

A=
- 1 + k( n - λ) - 1

- λk 0
( 1)

用地单位的支付( B) 为:

B =
- k( n - 1) 0

k 0
( 2)

在尚未讨论出政府采用的策略及其概率的情况下 , 先假

定政府采用 A1( 监督) 、A2( 不监督) 的概率分别为 x 、1 - x( x

∈[ 0 ,1] ) 。由于用地单位不确定政府究竟会监督还是不监

督, 因此他们也无法得到一个确定的对策选择 , 而只能以一

定的概率选择违规或不违规。假设用地单位采用B1( 违规) 、

B2( 不违规) 的概率分别为 y 、1 - y( y ∈[ 0 ,1] ) 。

政府和用地单位的策略概率矩阵α、β为:

α= [ x  1 - x] ( 3)

β= [ y  1 - y] ( 4)

由式( 1) 、( 2) 、( 3) 和( 4) 可得到政府和用地单位的期望支

付, 分别为 Eg 和 Ep。

Eg = αAβT = [ x  1 - x]

- 1+ k( n - λ) - 1

- λk 0

y

1- y
=( kny - 1) x - λky ( 5)

Ep = αBβT = [ x  1 - x]
- k( n - 1) 0

k 0

y

1 - y
= - k

( nx - 1) y ( 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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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式( 5) 可知, 政府为了最大化其支付, 采用的概率策略

为:

x =

0     0≤y < 1/( kn)

[ 0 ,1]   y = 1/( kn)

1     1/( kn) < y ≤1

( 7)

式( 7) 表明, 政府会采取混合策略。①当用地单位采用

的违规概率为0≤y < 1/ kn 时 , 式( 5) 中 x 前的系数( kny - 1)

< 0 成立, 因此, 当 x = 0 时可保证 Eg 最大, 即政府为了使得

Eg 尽可能大, 其最优策略是不进行监督 , 监督概率 x = 0 ; ②

当1/ kn< y ≤1 时 , 式( 5) 中 x 前的系数( kny - 1) > 0 成立, 因

此, 当 x = 1 时可保证 Eg 最大, 即政府为了使得 Eg 尽可能

大, 其最优策略是选择监督概率 x = 1 ; ③当 y = 1/kn 时, 式

( 5) 中 x 前的系数( kny - 1) = 0 , 此时 x 取值不会影响 Eg 的

大小, 故政府可以采取任意监督概率 x 。

从式( 6) 可知, 用地单位为了最大化其支付, 采用的概率

策略为 :

y =

0     1/ n ≤x < 1

[ 0 ,1]   x = 1/ n

1     0≤x < 1/ n

( 8)

式( 8) 表明, 用地单位会采取混合策略。①当政府采用

的监督概率为1/ n≤x ≤1 时, 式( 6) 中 y 前的系数 - k( nx -

1) < 0 成立, 因此 , 当 y = 0 时可保证 Ep 最大, 即用地单位为

了使得 Ep 尽可能大, 其最优策略是不违规, 违规概率 y = 0 ;

②当0≤x < 1/ n 时, 式( 6) 中 y 前的系数 - k( nx - 1) > 0 成

立, 因此 , 当 y = 1 时可保证 Ep 最大, 即用地单位为了使得

Ep 尽可能大, 其最优策略是选择违规, 违规概率 y = 1 ; ③当

x = 1/ n时, 式( 6) 中 y 前的系数 - k( nx - 1) = 0 , 此时 y 取值

不会影响 Ep 的大小, 故用地单位可以采取任意违规概率 y 。

联合式( 7) 、( 8) , 得到图1。图1 中的粗实线是式( 7) 的

图示, 表明政府的概率策略; 而粗虚线是式( 8) 的图示, 表明

用地单位的概率策略。通过图解法, 可求得该博弈的混合概

率纳什均衡[ 5] 。

在图1 中, 点P( 1/ n ,1/ kn) 是该博弈的均衡点, 故该博弈

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:

x = 1
n

( 9)

y = 1
kn

( 10)

图1 政府与用地单位的混合概率纳什均衡

式( 9) 和( 10) 表明 , 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以概率1/ n 对土

地利用规划的实施进行监督, 而用地单位则以概率1/ kn 违

规。x 与 n 成反比, y 与 n 成反比 , y 与 k 也成反比。由 k =

Rp/ C, 得 y =
C

Rpn
, 故 y 与 Rp 成反比, 与 C 成正比。即 , n 越

大, 则 x 、y 越小; k 越大, 则 y 越小; Rp 越大, 则 y 越小; C 越

大, 则 y 越大 ;

此外, 当 n = 1 时, 即政府对用地单位的惩罚力度与用地

单位的违规收益相等时, 该博弈均衡由图中的 P 点移到 P’

点。此时由式( 6) 得 Ep| n = 1 = - k( x - 1) y , 而 x ≤1 , 因此 y

前的系数 - k( x - 1) ≥0 , 用地单位为了使得期望支付 Ep 尽

可能大 , y = 1 , 即用地单位总是选择违规。

所以, 在土地利用规划监督博弈中, 惩罚力度越大 , 用地

单位违规的概率越小, 而政府也可以以更小的概率进行监

督; 监督成本越大 , 用地单位违规的概率越大; 违规收益越

大, 对用地单位来说, 最优的策略是以更小的概率违规; 如果

政府对用地单位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与用地单位违规的收

益相等, 那么用地单位总是会选择违规 , 即政府的监督不能

起到威慑作用。其中前2 个和第4 个结论可以在实践中得

到验证, 而第3 个结论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。需要解释的

是, 博弈的均衡意味着对博弈参与人在各种情况下的最优决

策, 并不意味着参与人在实际情况中一定会采取的策略。因

为这些参与人在进行决策之前并不一定进行深入的博弈分

析, 并不知道真正的最优选择, 所以往往可能根据表面现象

作出决策。例如, 用地单位往往看到违规带来的收益大 , 会

倾向于选择违规。而事实上 , 可能因为违规收益越大, 政府

越会加大监督和惩罚力度, 从而可能导致用地单位的期望效

用越低, 即通常所说的“收益越大, 风险也越大”。所以, 用地

单位实际采用的策略并不一定是最优的策略。

3  政策建议

3 .1  规划编制中努力搞好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  为了

尽量降低乃至消除各部门之间因为非合作博弈而导致的社

会成本, 政府( 以土地管理部门为代表) 在土地利用规划编制

中要努力搞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。同时, 尽量使规划编

制工作做到合理、公正、透明, 力求使土地资源在各部门间得

到合理的配置, 土地利用规划能得到较为一致的认同。

3 .2  加强规划编制部门的制度建设  规划部门应该加强自

身的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, 建立规范而严肃的规划编制制

度, 减少乃至消除游说和寻租行为的利益空间 , 从而使这些

部门能自动放弃游说和寻租行为。

3 .3 规划实施中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 研究表明 ,

惩罚力度越大, 用地单位违规的概率越小, 监督的威慑作用

越大, 即越能起到“杀一儆百”的作用。但是 , 需要特别说明

的是, 虽然惩罚力度太小不足以降低用地单位的违规概率 ,

但惩罚力度也不能无限增大。如果惩罚力度超过一定限度 ,

那么用地单位可能在土地利用中采取完全不合作的态度乃

至对政府官员行贿, 从而使得政府监督失去效率, 这样政府

的损失可能会更大。因此, 在实际应用中, 政府还应该调查

和估计用地单位的最大承受能力 , 确定最适的惩罚力度。

3 .4 努力降低规划实施中的监督成本  研究表明, , 监督成

本越高, 用地单位违规的概率也越大, 因此必须努力降低监

督成本。然而监督博弈并不是一次性博弈, 而是一个反复的

过程, 政府与用地单位将不断地进行微妙的博弈。政府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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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可以由相邻的几个县合作进行全局规划, 实现农产品区域

化、规模化种植, 又可以由不相邻, 但资源互补的几个县进行

跨区域合作发展。跨县域经济不是对县域经济的否定 , 而是

在县域经济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问题实行的跨县域经济合

作。跨县域经济最终要依托县域而实现。

2 .2 跨县域经济发展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作用

2 .2 .1 加快农产品种植的区域化和规模化。由于农产品种

植对土地、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较大, 且不受行政区划

的限制, 因而通过县与县的合作 , 按照因地制宜、发挥优势的

原则, 能够使农产品种植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。例如, 陕西

省可以利用各县的红枣发展优势 , 按照各个红枣品种的生物

学特性和资源条件, 实行区域化布局, 规模化种植 , 标准化、

规范化管理。

2 .2 .2 实现各县在产业化发展中的优势互补。陕西是全国

红枣生产大省, 陕北黄河沿岸是红枣的发源地。尽管许多县

发展红枣存在一些问题, 但是也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。比

如, 延川县拥有国家地理保护标志, 实施红枣标准化生产; 而

清涧县的红枣龙头企业较多, 品牌较出名, 技术服务体系和

营销网络也做得较好。因此 , 通过跨县域合作, 可以使二者

的优势互补, 实现共同发展。

2 .2 .3 有利于建立带动力强的跨县域大龙头企业。通过红

枣加工企业的跨区域兼并与合作, 实现资源整合。比如, 延

川县拥有以红海枣业有限公司为龙头的黄河枣业有限公司、

巨金枣业食品责任有限公司、兴盛枣业有限公司、永州保健

食品有限公司等一系列红枣经销企业和加工企业; 而清涧县

目前拥有红枣加工企业28 个, 但大多规模很小, 带动力不

强, 容易造成市场混乱、恶性竞争。通过跨县域协作, 将会形

成更大范围、更高层次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势。

3  跨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

3 .1 立足市场, 合理布局 一方面, 根据不同品种的生长发

育特性和特点,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, 选择适宜的品种 , 搞好跨

县域布局。由于枣树生长周期较长, 所以在分区过程中应注

重其宏观结构的合理性。另一方面,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、

地理位置、交通条件、加工能力等, 对红枣市场进行充分分析

和预测, 突出名、特、优、新品种。城市近郊、交通便利、肥水

条件较好的地方以发展鲜食品种为主; 丘陵、山区、盐碱地和

沙漠地应以干制品种为主; 居民庭院可发展观赏品种。根据

企业的要求, 确定主栽品种, 实行“公司+ 农户”的模式[ 3] 。

在跨县域、规模化、专业化种植的基础上, 统一各县的生产加

工标准 , 实施国家标准, 使红枣产业走标准化道路。

3 .2 发挥各县优势, 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 在长期的生产实

践过程中, 由于各县所处的环境条件和生产管理经营方式不

同, 形成了不同县域间资源、技术、经济等方面的差异。红枣

产业发展应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 , 根据社会需求和市场信

息, 充分认识、挖掘和正确评估当地的资源、技术等优势 , 在

跨县域范围内, 发挥各县优势 , 以收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。

3 .3 大力发展跨县域的龙头企业, 推动资源跨区域流动  

跨县域的龙头企业能促进红枣产业的资本、技术等生产要素

跨区域流动 , 推动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 , 推动生产要

素价格均等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。在跨县域经济发展中, 通

过组建跨县域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, 推动公司一体化。一方

面, 有利于发挥红枣产业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的优势; 另一

方面, 有利于有效打破条块分割 , 推动资源、生产要素在地区

间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 , 消除地区间、行业间企业联合的障

碍[ 4] 。企业集团通过跨地区收购、兼并、联合、重组等形式实

现规模扩张 , 有利于形成红枣产业规模经济, 增强综合经济

能力。所以, 要大力培育跨县域红枣龙头企业, 推进大区域

农业产业化经营 , 把红枣生产、流通、加工紧密结合起来 , 实

行贸工农一体化、产加销一条龙。通过延长产业链条, 改变

“一类原料、二类加工、三类包装、四等价格”的低效益局面。

按照发展大产业、大市场、大流通、大经济的观念, 大力发展

跨县域经济, 做大做强区域主导产业。

3 .4 统一品牌, 积极实施品牌化战略  品牌是商品进入市

场的“通行证”。当前, 在跨县域经济体内, 依托跨县域龙头

企业统一红枣分级、包装、贮运等标准, 实施标准化生产、种

植及加工。在标准化基础上, 树立大品牌 , 创国内外名牌, 以

开拓国内外市场。

3 .5  积极培育各种跨县域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 建立加工合

作社、市场合作社、供给者合作社、服务合作社等经济合作

社, 以不断增强同业者之间的沟通和协调, 分工合作 , 有序竞

争, 内和外争, 形成合力, 提高效率, 以提高红枣产业的整体

竞争力, 维护生产者的利益。合作社可以采用公司运行机

制。通过建立跨县域合作组织, 使得合作社成为连接生产与

市场的桥梁, 使得红枣生产有序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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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规划得到较好的实施 , 往往会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。

然而 , 所谓“上有政策 , 下有对策”, 用地单位通常很快会找

到应对的办法, 从而迫使政府不得不再努力寻求更多新的

政策措施。不断的博弈往往使得监督的成本居高不下。因

此, 为了降低监督成本 , 政府部门应该尽量多了解对方的真

实信息, 同时隐藏自身的一些可能被对方利用的信息 , 以求

在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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